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
中层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考核表

所在学院（系）、部门：  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政治面貌
	

	现任职务
	
	分管工作
	

	自

我

小

结


	年   月   日



	考

核

组

意

见
	年   月   日

	纪

委

意

见
	年   月   日


考核内容及评定：

	考核
项目
	考 核 要 点
	分　值
	评 分 标 准
	自评分
	审核得分

	一、 

学习 

与教 

育 

（25 分）
	1.学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认真参加党风廉政教育学习、民主生活会以及相关培训
	10
	缺席一次,扣2分,直至扣完为止。
	
	

	
	2.定期对责任对象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,提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要求,有相关记录。
	5
	无具体要求和相关纪录的,扣5分。
	
	

	
	3.定期向责任人汇报自己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情况,自觉接受教育、监督和帮助。
	5
	不能定期或不向责任人汇报自己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情况,态度消极,扣5分
	
	

	
	4.家庭成员无发生违纪违法问题和不廉洁行为。
	5
	家庭成员发生违纪违法问题和不廉洁行为,扣 5分。
	
	

	二、 

履行职责情况 

（30 分）
	5.责任目标明确,对责任范围内的事敢管敢抓。
	10
	领导干部无责任目标、责任不具体,扣5分；对责任范围内的事不抓不管,扣5分。
	
	

	
	6.工作责任范围内无发生事故。
	10
	工作责任范围内发生一般事故,扣5分；发生严重事故,扣10分。
	
	

	
	7.当责任对象发生严重违纪问题时,对自身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情况进行自查,并向主管领导书面报告。
	10
	不进行自查的,扣5分；不向主管领导书面报告的,扣5分。
	
	

	三、 

廉洁自律 

(20分）
	8.自身廉洁勤政,无违反准则及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情况。
	10
	发生违反准则及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情况,扣 10分。
	
	

	
	9.严格执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、礼品登记制度等各项的制度。
	10
	不认真执行各项制度的扣2分,每项制度报送不及时,扣2分,直至扣完为止。
	
	

	四、 

遵纪守法 

（25 分）
	10.本人无因违纪受到组织处理。
	5
	领导干部本人受到组织处理的,扣 5 分。
	
	

	
	11.本人无因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。
	10
	领导干部本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,扣10分
	
	

	
	12.责任对象无因违反纪律受到组织处理。
	3
	责任对象受到组织处理的,扣 3 分。
	
	

	
	13.责任对象无因违反党纪政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。
	7
	责任对象有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,扣3分。
	
	

	总分
	
	100
	
	
	


民主评议等次情况（注明：此栏由考核组填写，个人不要填写）：

	民主

评议

等次

情况
	等级分项
	A.好
	B.较好
	C.一般
	D.差
	弃权
	参加总人数
	统计人

	
	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。
	
	
	
	
	
	
	

	
	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情况。
	
	
	
	
	
	
	


